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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】114 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第二次甄選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 

          說明： 

         1、由考生或家長（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）填寫複查申請表親自向本校辦理。 

 2、複查時繳交複查費新臺幣 20 元整及回郵信封（貼足限時掛號郵票 35 元）。 

3、不受理郵寄申請。 

4、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，則增額錄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】114 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第二次甄選入學結果查覆表 

複查結果 

回覆事項 

□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，未達錄取標準，原通知書寄回。 

□ 經複查後成績符合錄取標準，請於 114 年 8 月 6 日   午    時    分持通知

書所列之證件（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正本）及相關表件，赴本校教務處辦理

報到手續，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回覆日期 114 年  8  月     日 回覆單位  

 

【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】114 學年度體育班特色招生第二次甄選入學 

複查結果申請手續繳費收據 

茲收到                君  

申請複查手續費新臺幣 20 元整暨回郵信封乙只（貼足限時掛號郵票 35 元）。 

承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

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   日 

 

學生姓名  報名編號  

申請學校班別  【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】    體育班 

複查範圍  特色招生甄選入學通知單所明列項目 

申請複查日期 114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 申請人簽章  

 

附件 6 


